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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新 媒 体 传 播 改 变 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传 播 过 程 和 呈 现 形 式，引 发 了 赛 事 主 办 者、传 统

电 视 媒 体 和 新 媒 体 传 播 之 间 的 利 益 失 衡。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２０１４年６月 审 结 的 Ａｅｒｅｏ案，
确 立 了 认 定 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 著 作 权 侵 权 责 任 的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”标 准 和“整 体 情 形”标 准，
改 变 了 著 作 权 内 容 的 分 配 模 式，协 调 了 三 者 的 利 益 冲 突。我 国 应 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纳 入 著 作

权 作 品 保 护 范 畴，实 践 中 认 定 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 著 作 权 侵 权 时，不 应 局 限 于 新 型 传 播 媒 体 的

技 术 细 节，更 应 注 重 考 察 传 播 行 为 整 体 的 特 点 和 效 果；赛 事 节 目 出 口 美 国 时，应 注 意 考 察 和

运 用 美 国 著 作 权 规 则，实 现 利 益 保 护 的 最 大 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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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① 为行文简洁、方便，本文同时使用了“版权”与“著作权”两个

概念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５７条规定：本法所称的著作权即版权。
因此，现代社会中，“版权”与“著作权”除了词源上的差别之外，两者

实际上是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权利的不同称谓，并无实质性差异。
② “新媒体”是相对于报刊、户 外、广 播、电 视４大 传 统 媒 体 而

言的具有创新形态的传播媒体，被形象的称为“第五媒体”，具 有 交

互性与即时性，海量性与共享性，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 社 群 化

的特点。新媒体是一 个 不 断 发 展 的 概 念，具 有 较 强 的 时 代 性。目

前广为接受的定义为，新 媒 体 是 以 网 络 技 术、数 字 技 术、计 算 机 技

术为基础，利用宽带网、互联网、无线通讯网以及卫星等 途 径，通 过

个人电脑、数字电视、智能手机、手持设备等终端，向大众 提 供 信 息

与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。

　　近 年 来，我 国 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和 传 播 发 展 迅 速，如 全

国 男 子 篮 球 联 赛（ＣＢＡ）、中 超 联 赛、全 运 会 等 赛 事 都 已 经

通 过 各 种 新 型 传 播 媒 体 进 行 转 播，其 中，不 乏 传 统 广 播 电

视 组 织 与 新 媒 体 服 务 商 之 间 的 版 权① 纠 纷。２０１４年，北 京

被 国 际 奥 委 会 确 定 为２０２２年 冬 奥 会 的３个 候 选 城 市 之

一，如 申 办 成 功 将 给 我 国 体 育 赛 事 及 其 传 播 产 业 带 来 新 的

机 遇 与 挑 战。因 此，应 未 雨 绸 缪 作 前 瞻 性 研 究。

随 着 信 息 技 术 的 革 新，融 合 了 数 字 技 术 和 网 络 技 术 的

新 媒 体② 传 播 服 务 不 断 涌 现，改 变 了 作 品 的 传 播 过 程 及 呈

现 形 式，引 发 了 著 作 权 保 护 方 面 诸 多 复 杂 的 新 问 题，体 育

赛 事 传 播 的 著 作 权 问 题 更 加 凸 显。美 国 作 为 技 术 革 新 的

前 沿 阵 地，其 体 育 赛 事 的 商 业 化 运 营 已 非 常 成 熟，业 已 发

展 为 文 化 娱 乐 产 业 的 重 要 部 分，常 处 于 著 作 权 保 护 的“风

口 浪 尖”。２０１４年６月，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Ａｅｒｅｏ案 中

确 立 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新 媒 体 传 播 著 作 权 保 护 的 最 新 规 则，

该 规 则 协 调 了 体 育 赛 事 传 统 媒 体 与 新 媒 体 传 播 之 间 的 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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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之 争，改 变 了 先 前 著 作 权 内 容 的 分 配 模 式，为 体 育 赛 事

持 续 性 市 场 化 运 营 提 供 了 支 持，值 得 我 国 借 鉴 和 参 考。

１　作 为 新 媒 体 传 播 典 型 代 表 的 Ａｅｒｅｏ公 司 及 其 服 务 引 发

的 版 权 纠 纷

Ａｅｒｅｏ是 一 家 美 国 网 络 电 视 公 司，其 服 务 的 最 大 特 点

是 使 用 户 可 以 在 任 何 设 备 上 观 看 电 视 节 目。该 公 司 经 营

着 一 个 能 力 强 大 的 跨 平 台 服 务，遍 及 包 括 纽 约、波 士 顿、亚

特 兰 大 在 内 的 二 十 多 个 主 要 城 市，向 用 户 提 供 一 种 利 用 互

联 网 观 看 电 视 节 目 的 流 媒 体 服 务。用 户 从 个 人 的 计 算 机

或 连 接 了 互 联 网 的 移 动 设 备（手 机、平 板 电 脑 等 移 动 终 端）

登 陆 其 在 Ａｅｒｅｏ网 站 的 注 册 账 号，能 够 在 线 观 看 实 况 转 播

的 体 育 赛 事 节 目，该 节 目 几 乎 与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同 步，与 传

统 的 广 播 电 视 服 务 相 比，用 户 能 够 对 节 目 暂 停、倒 带 和 回

看，用 户 使 用 Ａｅｒｅｏ网 站 的“录 制”功 能，还 能 够 记 录 当 前

或 未 来 某 个 时 段 播 出 的 电 视 节 目 供 以 后 观 看。

Ａｅｒｅｏ公 司 提 供 的 新 媒 体 服 务 为 用 户 随 时、随 地 观 看

他 们 选 择 的 电 视 节 目 提 供 了 便 利，然 而，这 种 传 播 的 实 现

建 立 在 分 流 广 播 电 视 信 号 的 基 础 上。当 某 个 用 户 从 Ａｅｒｅｏ

公 司 网 站 的 菜 单 中 选 择 了 某 个 体 育 赛 事 直 播 节 目，该 公 司

的 系 统 会 自 动 为 该 用 户 搭 载 一 个 获 取 该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的

小 天 线，这 个 天 线 仅 被 某 个 单 独 的 用 户 所 使 用，然 后，代 码

转 换 器 将 天 线 接 收 到 的 广 播 电 视 信 号 转 换 为 能 够 通 过 互

联 网 传 输 的 数 据，每 个 小 天 线 转 换 而 来 的 数 据 都 存 储 在

Ａｅｒｅｏ公 司 云 端 服 务 器 的 临 时 文 件 夹 中，该 文 件 夹 也 仅 被

某 个 单 独 的 用 户 所 使 用。接 收 到 该 节 目 数 据 数 秒 之 后，该

系 统 开 始 向 用 户 的 终 端 屏 幕 持 续 推 送 这 些 节 目 数 据，仅 存

在 几 秒 钟 的 延 误，最 终 使 得 用 户 接 收 到 整 个 电 视 节 目。

与 传 统 广 播 电 视 传 播 相 比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服 务 是 一 种

典 型 的 具 有 交 互 性 和 即 时 性 的 新 型 媒 体 传 播 形 态，其 利 用

数 字 技 术、网 络 技 术，通 过 互 联 网、无 线 通 信 网、有 线 网 络

等 渠 道 以 及 电 脑、智 能 手 机、数 字 电 视 机 等 终 端，向 用 户 提

供 信 息 和 娱 乐，加 上 云 计 算 技 术 为 海 量 电 视 节 目 数 据 存 储

提 供 强 大 的 平 台 支 持，使 电 视 节 目 在 线 优 质 传 播 成 为 可

能。这 种 传 播 形 态 的 革 新 为 用 户 观 看 电 视 节 目 带 来 了 极

大 的 便 利，在 为 观 众 收 看 电 视 节 目 提 供 灵 活 多 样 方 式 的 同

时，亦 满 足 了 其 对 高 质 量 图 像、声 音 的 期 望，用 户 每 月 只 需

支 付 低 廉 的 费 用 即 可 获 得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服 务，这 种 情 况

下，传 统 广 播 电 视 传 播 媒 体 变 得 可 有 可 无，最 终 威 胁 到 了

广 播 电 视 媒 体 的 收 益 和 利 润。由 此，美 国 广 播 公 司

（ＡＢＣ）、哥 伦 比 亚 广 播 公 司（ＣＢＳ）、ＮＢＣ全 球（ＮＢＣ　Ｕｎｉｖｅｒ－

ｓａｌ）等 几 大 广 播 电 视 公 司，依 据 美 国 著 作 权 法 案 第１０６条

第（４）项 规 定 的 公 开 表 演 权，将 Ａｅｒｅｏ公 司 诉 诸 法 院。

２　美 国 体 育 赛 事 传 播 著 作 权 保 护 规 则：视 听 作 品 的 公 开

表 演 权

美 国 联 邦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１９９７年 ＮＢＡ诉 摩 托

罗 拉 案（Ｎａｔ’ｌ　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　Ａｓｓ’ｎ　ｖ．Ｍｏｔｏｒｏｌａ，Ｉｎｃ．）中 认 为，

与 体 育 赛 事 本 身 不 同，对 体 育 赛 事 的 录 播 属 于 由 声 音、影

像 或 二 者 的 结 合 构 成 的 视 听 作 品。作 为 重 要 的 判 例 法，该

观 点 在 类 似 案 件 中 被 广 泛 引 用，由 此 确 立 了 将 体 育 赛 事 节

目 作 为 视 听 作 品 保 护 的 规 则。美 国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 案 第

１０６条 作 品 专 有 权 部 分 规 定 了 视 听 作 品 的 公 开 表 演 权

（ｐｕｂｌｉｃ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　ｒｉｇｈｔ）①，第１０１条 对 公 开 表 演 做 了 解

释，公 开 表 演 包 含 两 个 部 分，即“公 共 场 所 条 款（ｔｈｅ　ｐｕｂｌｉｃ

ｐｌａｃｅ　ｃｌａｕｓｅ）”和“传 输 条 款（ｔｈｅ　ｔｒａｎｓｍｉｔ　ｃｌａｕｓｅ）”。

“公 共 场 所 条 款”直 接 定 义 了 一 种 在 公 共 场 所 表 演 或

展 示 作 品 的 行 为，即 公 开 表 演 或 展 示 作 品 是 指 在 向 公 众 开

放 的 或 聚 集 有 大 量 家 庭 成 员 及 社 交 对 象 以 外 的 场 所 表 演

或 展 示 作 品，国 会 同 时 阐 明 对 于 诸 如 酒 店、俱 乐 部、学 校 等

的 半 公 开 场 所 也 属 于 该 款 规 定 的 公 共 场 所。基 于 互 联 网

的 开 放 性、交 互 性 和 虚 拟 性，体 育 赛 事 节 目 新 媒 体 传 播 中，

公 开 表 演 认 定 的 争 议 点 主 要 集 中 在“传 输 条 款”上，“传 输

条 款”定 义 了 一 种 借 助 任 何 装 置 或 方 法 向 公 众 或 者 在 公 共

场 所 条 款 规 定 的 场 所，播 送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传 播 表 演 或 展 示

作 品 的 行 为，不 论 有 能 力 收 到 播 送 或 展 示 内 容 的 公 众 是 否

同 时 或 在 同 一 地 点 接 收 到 该 内 容。对 传 输 条 款 的 认 定 又

主 要 集 中 在 对“向 公 众”和“表 演”两 个 术 语 的 解 释 上，作 为

典 型 的 判 例 法 国 家，美 国 对 该 条 款 的 解 释 通 过 诸 多 判 例 法

规 则 得 以 明 晰。

科 学 技 术 在 丰 富 作 品 创 作、传 播 和 使 用 方 式 的 同 时，

也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著 作 权 规 则 的 变 迁，美 国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

案② 修 改 实 施 以 来，法 院 依 据 该 法 案 处 理 了 诸 多 由 新 技 术

引 发 的 版 权 保 护 难 题。１９８３年，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索

尼（美 国）诉 环 球 影 视 案（以 下 简 称Ｓｏｎｙ案）中 确 立 了“实

质 性 非 侵 权 用 途（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　ｎｏｎ－ｉｎｆｒｉｎｇｉｎｇ　ｕｓｅｓ）”规 则，法

院 支 持 了 独 立 盒 式 录 像 机（ＶＣＲ）的 使 用，允 许 电 视 观 众 利

用 该 设 备 录 制 电 视 节 目 供 以 后 观 看。２００８年，联 邦 第 二

巡 回 法 院 在 美 国 卡 通 频 道、环 球 影 视 等 诉 光 电 视 觉 公 司 案

（Ｃａｒｔｏｏｎ　Ｎｅｔｗｏｒｋ　ＬＰ，ＬＬＬＰ　ｖ．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，Ｉｎｃ．；以 下 简 称

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）中 支 持 了 云 端 数 字 录 像 系 统（ｃｌｏｕｄ－ｂａｓｅｄ

ＤＶＲｓ）的 使 用，允 许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商（即 通 常 的 新 媒 体 服

务 商）应 其 用 户 的 要 求 远 程 存 储 和 复 制 电 视 内 容。继Ｓｏｎｙ

案 之 后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将 公 开 表 演 权 的 适 用 带 入 了 新 媒 体

传 播 时 代，法 院 在 此 案 中，确 立 的 规 则 对 新 媒 体 传 播 服 务

的 商 业 模 式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即 是 该 规 则 的 最

大 受 益 者。Ａｅｒｅｏ案 中，联 邦 地 方法院和联邦第二巡回上诉

　　① 美 国 著 作 权 法 案 第１０６条：著 作 权 人 依 法 享 有 或 者 授 权 他

人 享 有 以 下 专 有 权 利：第（４）项：作 品 为 文 字、音 乐、戏 剧、舞 蹈、哑

剧、电 影 或 其 他 视 听 作 品 的，向 公 众 表 演 该 著 作 权 作 品。
② 美 国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 案 是 对１９０９年 制 定 的 著 作 权 法 案 最

大 的 一 次 修 改，国 会 注 意 到 了 自１９０９著 作 权 法 案 通 过 以 来，出 现

了 大 量 的 创 新 型 技 术，该 法 案 的 修 改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为 了 解 决 科

学 技 术 的 进 步 引 发 的 著 作 权 保 护 问 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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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院 依 据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确 立 的 规 则，认 为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经 营

的 传 播 系 统 不 构 成 公 开 表 演，而２０１４年６月，美 国 联 邦 最

高 法 院 依 据 新 的 侵 权 认 定 标 准，认 为 Ａｅｒｅｏ公 司 构 成 侵

权。

３　写 在 Ａｅｒｅｏ案 判 决 之 前：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的“单 个 用 户 系

统”标 准

传 输 条 款 规 制 了 一 种 未 经 许 可 借 助 任 何 装 置 或 方 法

向 公 众 表 演 或 展 示 作 品 的 行 为，国 会 在 起 草 该 条 款 时 已 经

预 见 到 未 来 可 能 会 产 生 新 的 传 播 设 备 或 方 法，致 力 于 使 该

条 款 能 够 适 用 于 当 前 或 未 来 所 有 的 传 播 服 务 中。司 法 实

践 中，案 件 事 实 所 牵 涉 的 传 播 技 术 纷 繁 复 杂，法 院 需 要 不

断 地 对 成 文 法 规 则 进 行 解 释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法 院 对 传 输 条

款 做 出 的 解 释 被 后 续 诸 多 的 案 件 引 用，Ａｅｒｅｏ案 也 不 例 外。

２００８年，美 国 卡 通 频 道、环 球 影 视 等７家 主 流 媒 体 公

司 以 侵 犯 公 开 表 演 权 为 由 将 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诉 诸 法 院。

该 公 司 经 营 着 一 种 云 端 数 字 录 像 系 统（ｃｌｏｕｄ－ｂａｓｅｄ　ＤＶＲｓ），

该 系 统 接 收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信 号 并 将 这 些 信 号 流 分 解 为 两

个 部 分，其 中 一 部 分 直 接 传 输 到 用 户 的 电 视 接 收 器 上，供

用 户 即 时 地 收 看 该 节 目，当 用 户 使 用“录 制”功 能 时，Ｃａｂｌｅ－

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的 系 统 会 将 另 一 部 分 经 过 处 理 的 信 号 流 存 储 在

云 端 服 务 器 上，形 成 该 节 目 的 临 时 复 制 件，供 该 用 户 进 行

回 看。

联 邦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 该 案 中 对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的

行 为 是 否 构 成“向 公 众”表 演 作 了 细 致 分 析，法 院 认 为，对

于“单 个 用 户 系 统（ｓｉｎｇｌｅ－ｓｕｂｓｃｒｉｂｅｒ　ｓｙｓｔｅｍ）”来 说，意 味 着

只 有１个 终 端 用 户 接 收 了 特 定 电 视 节 目 的 传 输，该 用 户 仅

能 够 获 取 他 们 自 己 那 份 惟 一 的 临 时 复 制 件，当 复 制 件 是 孤

本 的 时 候，接 收 该 复 制 件 特 定 传 输 的 用 户 范 围 即 为 法 院 需

要 考 察 的“公 众”的 范 围。因 此，法 院 认 为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ｏｎ公 司

传 播 系 统 的 每 一 次 传 输 都 只 是 将 用 户 自 己 制 作 的 单 独 的

复 制 件 向 该 用 户 传 输 的 行 为，该 项 服 务“潜 在 受 众（ｔｈｅ　ｐｏ－

ｔｅｎｔｉａｌ　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）”的 范 围 是 某 一 特 定 的 观 众，法 院 最 终 认

为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的 传 输 属 于 对 私 人 的 表 演，不 构 成 对 电

视 节 目 的 公 开 表 演。由 此，根 据 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确 立 的 规

则，法 院 允 许 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 对 作 品 单 独 复 制 件 向 某 个

特 定 用 户 一 对 一 地 传 播。

４　Ａｅｒｅｏ案 的 判 决

４．１　联 邦 地 方 法 院 和 联 邦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的 判 决

由 于 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被 认 定 不 构 成 侵 权，许 多 新 媒 体

服 务 商 纷 纷 效 仿 此 种“单 个 用 户 系 统”商 业 模 式，其 中 最 为

成 功 的 就 是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系 统。Ａｅｒｅｏ案 中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在

没 有 向 广 播 电 视 公 司 缴 纳 任 何 费 用 的 情 况 下，擅 自 截 取 广

播 电 视 公 司 的 电 视 节 目 信 号，然 而，如 前 所 述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

向 单 个 用 户 搭 载 微 型 天 线，在 云 端 服 务 器 为 用 户 分 配 单 独

的 临 时 存 储 文 件 夹，该 天 线 和 云 存 储 文 件 夹 都 仅 由 某 个 特

定 用 户 使 用，而 且 该 文 件 夹 中 存 储 的 节 目 复 制 件 也 是 独 一

无 二 的，由 此 建 立 了 一 个 典 型 的“单 个 用 户 系 统”。Ａｅｒｅｏ

公 司 认 为，其 仅 仅 是 为 单 个 用 户 合 理 使 用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提

供 了 相 应 的 设 备①，其 行 为 不 构 成 公 开 表 演。

联 邦 地 方 法 院 基 于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对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

的 判 决，拒 绝 了 几 大 广 播 电 视 公 司 临 时 禁 令 的 申 请，地 方

法 院 认 为，每 个 用 户 接 收 的 是 电 视 节 目 的 单 独 复 制 件，Ａｅ－

ｒｅｏ公 司 仅 仅 实 施 了 针 对 某 个 私 人 的 传 输 行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

的 系 统 与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公 司 的 系 统 构 成 实 质 上 的 等 同，法 院

直 接 适 用“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”确 定 的 规 则，认 定 Ａｅｒｅｏ公 司 不

构 成 公 开 表 演。联 邦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也 依 据 相 同 的 理

由，驳 回 了 广 播 电 视 公 司 的 诉 讼 请 求。

４．２　联 邦 最 高 法 院 的 判 决

２０１４年，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对 该 案 进 行 了 再 审，推 翻 了 联

邦 第 二 巡 回 法 院 的 判 决。该 判 决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不 单 单

是 一 个 允 许 用 户 观 看 电 视 节 目 的 设 备 提 供 商，更 确 切 地

说，它 是 一 个 提 供 公 开 表 演 服 务 的 公 司。法 院 将 该 案 的 争

议 焦 点 集 中 在 两 个 问 题 上，即 首 先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行 为 是 否

构 成“表 演”？ 其 次，如 果 构 成“表 演”，其 行 为 是 否 还 构 成

“公 开”表 演（即“向 公 众”的 表 演）？

４．２．１　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行 为 构 成“表 演”：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”

标准

美 国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 案 第１０１条 对“公 开 表 演”的 定 义

并 没 有 明 确 指 出 何 谓“表 演”，更 没 有 对 仅 仅 向 他 人（本 案

指 Ａｅｒｅｏ系 统 的 订 阅 者）提 供 实 施“表 演”行 为 的 设 备 是 否

构 成 表 演 做 出 说 明，联 邦 最 高 法 院 依 据 该 条 的 立 法 历 史 和

立 法 目 的，确 立 了 认 定 表 演 的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（ｌｏｏｋｓ　ｌｉｋｅ

ｃａｂｌｅ　ＴＶ）”② 标 准。

首 先，法 院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功 能 与 有 线 电 视 提 供 商

完 全 一 样，都 是 使 用 一 种 能 够 让 其 用 户 观 看 享 有 著 作 权 的

电 视 节 目 的 技 术，传 播 几 乎 与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向 公 众 发 出 的

广 播 电 视 信 号 同 步 的 电 视 节 目；其 次，法 院 也 认 为，即 使 接

受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反 驳，即 它 的 服 务 并 没 有 传 输 广 播 电 视 公

司 传 输 的 享 有 著 作 权 的 作 品（即 传 输 最 初 的 作 品）③，而 是

传 输 了 由 它 的 技 术 创 造 的 新 的 表 演，在 著 作 权 法 的 定 义

中，这 种 传 输 也 依 然 构 成 对 享 有 著 作 权 作 品 的 表 演，即 构

　　① 即 引 用Ｓｏｎｙ案 中 确 立 的 规 则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认 为，其 传 播 系

统 具 有“实 质 性 的 非 侵 权 用 途”，根 据 技 术 中 立 原 则，其 仅 仅 属 于

设 备 提 供 商，不 构 成 对 公 开 表 演 权 的 侵 犯。

② 美 国 国 会１９７６年 修 改 著 作 权 法 案 时，为 了 规 制 有 线 电 视

系 统 的 转 播 行 为，明 确 了“表 演”视 听 作 品 的 含 义，并 且 增 加 了 传

输 条 款，同 时 对 于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转 播 电 视 节 目 的 行 为 设 置 了 强 制

许 可 制 度，使 得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未 经 许 可 向 公 众 转 播 电 视 节 目 的 行

为 落 入 了 美 国 著 作 权 法 案 规 制 的 范 围 之 内。

③ 根 据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 案 第１０１条 关 于“表 演”的 定 义，“公 开

表 演 不 仅 包 括 原 始 的 表 演 或 展 示，还 包 括 对 表 演 或 展 示 的 二 次 传

送 或 者 传 播（即 转 播）”。例 如，当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向 其 用 户 转 播 广

播 电 视 节 目 时，该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即 实 施 了 表 演 行 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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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传 播 视 听 作 品 即 时 可 见 的 图 像 和 即 时 可 听 的 声 音；最

后，法 院 认 为，当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订 阅 者 选 择 观 看 某 个 电 视

节 目 时，其 通 过 互 联 网 将 该 节 目 推 送 给 订 阅 者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

即 借 助 于 设 备 或 程 序 向 用 户“传 播”了 作 品 的 图 像 和 声 音，

这 些 图 像 和 声 音 与 订 阅 者 电 脑（或 其 他 的 联 网 设 备）上 的

图 像 和 声 音 几 乎 是 同 步 的，因 此，在 其 用 户 观 看 该 节 目 之

时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即 表 演 了 该 节 目。

最 终，联 邦 最 高 法 院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系 统 未 经 许 可

截 取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的 信 号，使 用 户 可 以 观 看 到 与 电 视 节 目

几 乎 同 步 的 体 育 赛 事 直 播，与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构 成 类 似，Ａｅ－

ｒｅｏ公 司 并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设 备 提 供 商，而 是 直 接 实 施 了“表

演”行 为。

４．２．２　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行 为 构 成“公 开”表 演：“整 体 情 形”

标准

转 向 对“公 开”的 分 析，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同 样 驳 回 了 Ａｅ－

ｒｅｏ公 司 的 抗 辩，即 Ａｅｒｅｏ公 司 认 为，由 于 每 一 个 传 输 都 只

是 针 对 订 阅 者 特 有 的 单 独 复 制 件，且 该 传 输 仅 仅 是 针 对 该

特 定 的 订 阅 者，其 不 构 成“公 开 地（ｐｕｂｌｉｃｌｙ）”表 演。联 邦 最

高 法 院 认 为，从 著 作 权 法 案 的 立 法 目 的 来 看，这 种 技 术 上

的 差 异 并 不 能 在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系 统 与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之 间 构

成 区 分，其 行 为 构 成 公 开 表 演。法 院 认 为，传 输 条 款 的“向

公 众”可 以 理 解 为 对 同 一 作 品 的 各 个 单 独 传 输 行 为 的 聚

合，国 会 设 立 传 输 条 款 的 真 实 含 义，应 该 是 一 个 实 体 可 以

通 过 不 同 的、分 散 的 传 输 来 实 现 对 同 一 作 品 的 表 演，即 对

公 开 表 演 的 认 定 应 当 考 虑 传 输 的 整 体 情 形（ｔｈｅ　ｔｏｔａｌｉｔｙ　ｏｆ

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），关 注 传 输 所 达 到 的 整 体 效 果①。公 开 表 演

的 核 心 问 题 并 不 在 转 播 信 号 的 装 置 或 技 术 本 身，国 会 在 起

草 著 作 权 法 案 时，并 没 有 将 著 作 权 的 保 护 与 某 种 传 播 的 技

术 术 语 相 联 系，对 同 一 作 品 的 表 演 可 能 有 多 个 不 同 的 传

输，可 以 将 多 个 传 输 聚 合，整 体 考 虑 其 是 否 构 成 公 开 性 质

的 表 演。

同 时，根 据 传 输 条 款 的 规 定，构 成“向 公 众”传 输“表

演”，“不 论 有 能 力 接 收 到 表 演 或 展 示 内 容 的 公 众 是 否 同 时

或 在 同 一 地 点 接 收 到 该 内 容”。联 邦 最 高 法 院 认 为，如 果

将 该 条 款 规 定 的“向 公 众”传 输“表 演”限 制 在 特 定 的 一 对

一 的 传 输 行 为 之 中，就 不 可 能 存 在 公 众 在 不 同 时 间 接 收 到

被 传 输 内 容 的 情 形，如 果 表 演 不 包 含 对 某 些 特 定 传 输 行 为

的 聚 合，那 么，公 众 都 只 能 在“相 同 时 间”接 收 特 定 传 输 的

表 演，这 样 的 解 释 将 不 符 合 传 输 条 款 所 表 达 的 含 义。通 过

对 传 输 条 款 进 行 文 义 解 释，法 院 认 为，传 输 条 款 规 定 的“不

论 有 能 力 接 收 到 表 演 或 展 示 内 容 的 公 众 是 否 同 时 或 在 同

一 地 点 接 收 到 该 内 容”从 侧 面 印 证 了“向 公 众 传 输 表 演”可

以 是 单 个 传 输 行 为 的 聚 合。

该 案 中，联 邦 最 高 院 推 翻 了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对“向 公 众”

这 一 术 语 的 解 释，法 院 认 为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确 立 的 对 特 定 复

制 件 一 对 一 的 传 输 可 以 限 定“潜 在 受 众”范 围 的 主 张 是 不

成 立 的。传 输 条 款 中 并 未 出 现“复 制 件”一 词，这 就 说 明 国

会 并 未 试 图 将“向 公 众”传 输 表 演 限 定 为 对“特 定 复 制 件”

的 传 播。相 反，传 输 条 款 规 制 的 是“借 助 任 何 装 置 或 方 法”

对 作 品 进 行 公 开 表 演 的 行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传 输 其 用 户 制 作

的“特 定 复 制 件”属 于“向 公 众”传 输 表 演 的“任 何 方 法”中

的 一 种。无 论 Ａｅｒｅｏ公 司 传 输 的 是 否 是 特 定 的 复 制 件，其

表 演 都 是 同 样 的 图 像 和 声 音，其 产 生 的 整 体 效 果 是 对 同 一

作 品 的 公 开 表 演。因 此，最 高 法 院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传 输 同

一 节 目 的 所 有 单 个 用 户 的 集 合 构 成 了“公 众”。

联 邦 最 高 法 院 也 指 出，当 某 个 主 体 向 多 人 实 施 表 演 行

为 时，“多 人”是 否 构 成“公 众”往 往 取 决 于 他 们 与 被 表 演 作

品 的 关 系。比 如，当 停 车 场 的 泊 车 员 将 汽 车 还 给 司 机 时，

人 们 不 会 认 为 该 泊 车 员 将 车 辆 提 供 给 了“公 众”，人 们 只 会

认 为 泊 车 员 将 车 子 交 还 给 了 它 的“主 人”。相 反，人 们 会 认

为 汽 车 销 售 商 将 汽 车 销 售 给 了“公 众”，因 为 销 售 商 将 汽 车

销 售 给 了 与 该 车 缺 乏 在 先 关 系 的 主 体。同 样 地，当 某 个 主

体 将 电 视 节 目 传 输 给 该 节 目 的 权 利 人 或 者 所 有 者 时，其 并

不 构 成“向 公 众”表 演，但 是，当 该 实 体（如 Ａｅｒｅｏ公 司）将

节 目 传 输 给 了 大 量 与 作 品 缺 乏 在 先 关 系 的 用 户 时，就 构 成

了“向 公 众”表 演。

基 于 以 上 分 析，联 邦 最 高 法 院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构 成 对

广 播 电 视 节 目 的 公 开 表 演，对 此 案 撤 销 原 判，发 回 重 审。

５　对Ａｅｒｅｏ案 的 评 析

５．１　以 体 育 赛 事 商 业 化 运 营 为 视 角

Ａｅｒｅｏ案 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引 发 的 版 权 大 战，反 映 了 体 育

赛 事 商 业 化 运 营 过 程 中 各 相 关 主 体 之 间 的 利 益 之 争。从

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到 赛 事 节 目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传 播，产 生 经

济、社 会 和 文 化 效 益，整 个 过 程 中 牵 涉 的 利 益 相 关 主 体 包

括 赛 事 主 办 方、赞 助 商、媒 介 传 播 商、受 众 等。大 型 体 育 赛

事 媒 介 传 播 的 效 益 是 所 有 利 益 相 关 者 共 同 创 造 的，所 有 利

益 相 关 者 都 受 赛 事 传 播 影 响 并 对 赛 事 传 播 产 生 一 定 影 响。

每 个 利 益 相 关 者 对 赛 事 传 播 都 有 利 益 诉 求，大 型 体 育 赛 事

媒 介 传 播 效 果 的 形 成 过 程 实 质 上 是 赛 事 媒 介 传 播 中 不 同

契 约 主 体 的 博 弈 过 程。

首 先，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是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惟 一 的 内 容 来

源，赛 事 的 举 办 通 常 需 要 巨 额 的 资 金 投 入 和 商 业 赞 助，对

体 育 赛 事 转 播 权 的 许 可 收 入 是 赛 事 主 办 方 盈 利 的 主 要 途

径。譬 如，美 国 橄 榄 球 联 盟（ＮＦＬ）向 全 美 广 播 公 司（ＡＢＣ）

和 哥 伦 比 亚 广 播 公 司（ＣＢＳ）许 可 了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常 规 赛

事 的 转 播 权，其 对 广 播 电 视 的 许 可 收 入 是 其 商 业 运 营 的 基

础。其 次，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制 作 需 要 大 量 人 力、物 力 和 资

　　① 最 高 法 院 在 判 决 中 举 了 一 个 例 子 来 说 明，譬 如，当 人 们 向

朋 友 发 送 某 一 短 信 时，其 既 可 以 将 该 条 短 信 逐 一 单 独 地 向 各 个 朋

友 进 行 发 送，也 可 以 一 次 性 同 时 将 该 条 短 信 发 送 给 所 有 朋 友，其

产 生 的 效 果 是 一 样 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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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的 支 持，从 传 播 学 的 原 理 来 看，体 育 赛 事 节 目 商 业 价 值

的 实 现 主 要 是 通 过“二 次 售 卖”的 间 接 方 式 来 进 行，即 广 播

电 视 台 以 免 费 或 低 廉 的 价 格 提 供 有 价 值 的 节 目 内 容，以 此

来 凝 聚 受 众 的 注 意 力，然 后 把 注 意 力 转 卖 给 广 告 客 户 以 广

告 收 入 来 实 现 最 终 盈 利，受 众 规 模 对 于 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

至 关 重 要。此 外，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者 对 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

的 许 可 通 常 并 不 包 括 广 播 电 视 传 播 之 外 的 附 加 权 限，譬

如，将 该 节 目 推 送 到 如 个 人 电 脑、平 板 电 脑、智 能 手 机 等 互

联 网 连 接 设 备 上 的 权 利。通 常，体 育 赛 事 的 主 办 者 与 广 播

电 视 公 司 分 别 持 有 该 项 许 可 权，体 育 赛 事 举 办 者 可 以 选 择

保 留 该 项 权 限 供 自 己 使 用① 或 者 许 可 第 三 方 主 体 使 用，依

据 不 同 的 市 场 环 境 和 谈 判 条 件，确 定 相 应 的 对 价。例 如，

美 国 橄 榄 球 联 盟 许 可 福 克 斯 广 播 公 司（Ｆｏｘ）在“ＦｏｘＳｐｏｒｔｓ－

Ｇｏ．ｃｏｍ”网 站 转 播 橄 榄 球 超 级 杯 大 赛，以 及 通 过“Ｆｏｘ

Ｓｐｏｒｔｓ　Ｇｏ（ＡＰＰ名 称）”在ｉＰｈｏｎｅ和ｉＰａｄ上 观 看 体 育 赛 事 节

目 的 权 利。

如 果 法 律 允 许 类 似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新 媒 体 传 播 服 务 提 供

商 在 不 支 付 任 何 费 用 的 情 况 下 直 接 无 偿 地 截 取 广 播 电 视

信 号，转 播 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的 体 育 赛 事 节 目，传 统 广 播

电 视 节 目 的 受 众 规 模 将 急 剧 下 降，直 接 威 胁 到 传 统 媒 体 的

收 入 来 源。对 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而 言，体 育 赛 事 的 转 播 权

许 可 变 得 不 再 具 有 吸 引 力，由 此，赛 事 举 办 者 也 会 遭 受 间

接 利 益 损 失。而 且，随 着 数 字 技 术 以 及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广 泛

应 用，加 之 云 计 算 技 术 的 平 台 支 持，与 体 育 赛 事 主 办 者 对

传 统 电 视 媒 体 的 许 可 相 比，其 对 互 联 网 数 字 传 输 的 许 可 将

产 生 更 大 的 市 场 价 值。然 而，新 媒 体 传 播 服 务 商 对 互 联 网

传 播 权 的 强 取 行 为，势 必 会 架 空 赛 事 举 办 者 对 赛 事 节 目 信

息 网 络 传 播 的 许 可，这 与 赛 事 举 办 过 程 中 大 量 的 资 金 投 入

相 比 显 失 公 平。

体 育 赛 事 商 业 化 运 营 过 程 中，媒 介 传 播 商 通 常 居 于 核

心 地 位，其 对 体 育 赛 事 的 成 功 举 办 和 良 好 效 益 的 产 生 具 有

至 关 重 要 的 影 响。在 类 似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新 媒 体 传 播 与 传 统

媒 体 传 播 并 存 的 情 况 下，新 媒 体 传 播（包 括 个 人 电 脑、移 动

终 端、互 联 网 电 视 等）以 其 强 大 的 交 互 性、即 时 性、海 量 性

与 共 享 性 功 能，深 刻 地 改 变 了 体 育 赛 事 的 传 播 方 式 以 及 受

众 对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观 看 方 式，业 已 成 为 体 育 赛 事 传 播 的

强 势 竞 争 者。

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Ａｅｒｅｏ案 中 确 立 的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”标

准 实 际 上 给 予 了 传 统 媒 体 传 播 和 新 媒 体 传 播 服 务 同 等 的

传 播 地 位。联 邦 最 高 法 院 认 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功 能 与 有 线

电 视 传 播 商 完 全 相 同，类 似 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新 媒 体 传 播 服 务

与 传 统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构 成 近 似，由 此，其 对 体 育 赛 事 节 目

的 传 播 也 需 要 事 先 获 得 许 可，新 媒 体 传 播 不 再 享 有“未 经

许 可”利 用 技 术 手 段 规 避 著 作 权 侵 权 责 任 的 可 能。可 以

说，该 案 是 继Ｓｏｎｙ案 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，司 法 审 判 倾 向 于 支

持 新 媒 体 传 播 技 术 发 展 之 后，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的 首 次 胜

利。该 判 决 从 司 法 保 护 层 面 协 调 了 体 育 赛 事 主 办 者、传 统

电 视 媒 体 与 新 媒 体 传 播 之 间 的 利 益 之 争，为 体 育 赛 事 传 播

持 续 性 商 业 化 运 营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司 法 保 障。

５．２　以 著 作 权 保 护 为 视 角

著 作 权 是 一 种 民 事 权 利，而 权 利 一 定 代 表 并 且 保 护 着

某 种 利 益，著 作 权 法 正 是 基 于 某 种 特 定 利 益 需 要 受 到 保 护

的 现 实 而 产 生 的。体 育 赛 事 传 播 运 营 的 过 程 中，赛 事 的 举

办 是 赛 事 节 目 惟 一 的 内 容 来 源，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对 体 育

赛 事 节 目 的 摄 制 和 制 作 过 程，付 出 了 大 量 的 创 造 性 劳 动 和

资 金 投 入，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 应 当 给 予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制 作

者 以 应 有 的 尊 重，如 果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长 期 不 能 获 得 其 作 品

的 对 价，其 对 赛 事 节 目 制 作 的 后 继 无 力 将 进 一 步 加 剧 体 育

赛 事 传 播 内 容 的 稀 缺。如 果 法 律 不 保 护 传 统 电 视 媒 体 理

应 获 得 的 利 益，这 种 内 容 的 稀 缺 将 不 断 持 续 和 扩 大，最 终

将 导 致 整 个 体 育 赛 事 传 播 产 业 的 萎 缩。

自１７０９年 英 国 率 先 通 过 了 保 护 著 作 权 的《安 娜 女 王

法》以 来，著 作 权 法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协 调 著 作 权 人 利 益 和 社

会 公 众 利 益 的“平 衡 器”。不 可 否 认，由 于 互 联 网 的 即 时 性

和 跨 地 域 性，新 媒 体 传 播 使 得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价 值 成 倍 扩

张。然 而，在 本 质 上，作 品 的 传 播 者，如 表 演 者、广 播 电 台、

电 视 台、期 刊 社，包 括 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，其 本 身 是 作 品 的

“用 户”，在 广 义 上 都 属 于 作 品 的 使 用 者，其 权 利 也 应 受 制

于 著 作 权 人 对 作 品 的 著 作 权，并 且 其 权 利 的 行 使 应 以 不 损

害 著 作 权 为 前 提。

就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而 言，传 统 广 播 电 视 公 司 既 是 赛 事 节

目 的 制 作 者 又 是 传 播 者，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确 立 的 规 则 隐 含 了

新 媒 体 服 务 提 供 商 规 避 著 作 权 侵 权 责 任 的 潜 在 漏 洞，该 规

则 是 导 致 体 育 赛 事 举 办 者、广 播 电 视 媒 体、新 媒 体 服 务 商

之 间 利 益 失 衡 的 直 接 原 因。出 于 技 术 创 新 和 传 播 效 率 的

考 虑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完 全 可 以 实 现 利 用 一 个 总 天 线 向 其 用 户

传 输 信 号，根 本 没 有 必 要 刻 意 制 造 成 千 上 万 的 单 独 复 制

件，其 本 质 目 的 在 于 使 得 成 千 上 万 的“私 人 表 演”被 排 除 在

公 开 表 演 权 的 规 制 之 外。一 方 面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在 未 进 行 任

何 创 造 性 劳 动 的 情 况 下 免 费 使 用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的 赛 事 节

目 内 容，给 传 统 媒 体 带 来 巨 大 利 益 损 失；另 一 方 面，先 前 的

著 作 权 规 则 又 允 许 这 种 商 业 模 式 的 存 在。由 此 产 生 的 利

益 失 衡 不 利 于 调 动 和 激 励 权 利 人 的 创 作 热 情，也 不 利 于 著

作 权 法 将 个 人 智 慧 成 果 转 化 为 社 会 财 富，推 动 人 类 物 质 文

明、精 神 文 明 进 步 目 的 的 实 现。体 育 赛 事 传 播 过 程 中，在

尊 重 版 权 的 前 提 下 通 过 著 作 权 规 则 确 立 合 理 的 内 容 分 配

模 式 才 是 各 方 利 益 平 衡 的 解 决 之 道。

　　① 例 如，美 国 职 业 棒 球 联 盟（ＭＬＢ）自 行 开 发 经 营 的 ＭＬＢ．
ＴＶ，向 体 育 爱 好 者 提 供 赛 事 节 目 的 订 阅 包，用 户 可 以 通 过 包 括 广

播 电 视、有 线 电 视、卫 星 电 视、互 联 网 连 接 设 备 等 一 系 列 的 媒 体 途

径 观 看 ＭＬＢ的 比 赛，这 些 订 阅 包 及 其 许 可 权 构 成 了 ＭＬＢ收 入 的

主 要 来 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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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综 上，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判 决 所 确 立 的 规 则，解 决 了

体 育 赛 事 商 业 化 运 营 中 传 统 媒 体 与 新 媒 体 传 播 利 益 失 衡

的 困 境，通 过 对 公 开 表 演 的 重 新 解 释，弥 补 了 先 前 规 则 的

潜 在 漏 洞，确 立 了 合 理 的 内 容 分 配 模 式，符 合 著 作 权 制 度

的 立 法 目 的 和 立 法 原 理，为 体 育 赛 事 持 续 性 市 场 化 运 营 提

供 了 有 利 的 法 律 保 障。

６　Ａｅｒｅｏ案 对 我 国 体 育 赛 事 新 媒 体 传 播 的 启 示

２００８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后，随 着 我 国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，以

意 大 利 超 级 杯、美 国 职 业 篮 球 联 赛 中 国 赛 等 为 代 表 的 商 业

比 赛 在“北、上、广”等 一 线 城 市 已 呈 快 速 增 长 的 趋 势，

２０１１年 鸟 巢 举 办 的 意 大 利 超 级 杯 贡 献 了 近１亿 元 的 票

房，２０１４年 举 办 的 阿 根 廷 对 阵 巴 西 的 南 美 德 比 超 级 杯 也

产 生 了 极 大 的 影 响。这 些 都 表 明 我 国 职 业 体 育 赛 事 和 跨

国 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已 具 规 模。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，国 务 院 印 发

了《关 于 加 快 发 展 体 育 产 业 促 进 体 育 消 费 的 若 干 意 见》，明

确 要 求 取 消 商 业 性、群 众 性 体 育 赛 事 活 动 的 审 批 程 序，赛

事 审 批 手 续 的 简 化，无 疑 对 职 业 联 赛 的 发 展 有 着 巨 大 的 推

动 作 用。

体 育 赛 事 的 竞 技 性 胜 利 只 是 赛 事 价 值 微 小 的 一 部 分，

赛 事 节 目 的 传 播 以 及 由 此 带 动 的 体 育 消 费 才 是 体 育 赛 事

价 值 成 倍 扩 张 的 主 要 动 因。随 着 第４代 移 动 通 信 技 术

（４Ｇ）、三 网 融 合、云 计 算 等 技 术 在 我 国 的 普 及 和 应 用，以

互 联 网 电 视、智 能 手 机、个 人 电 脑、平 板 电 脑 等 为 载 体 的 新

媒 体 传 播 服 务 不 断 涌 现，我 国 传 统 电 视 媒 体 与 新 媒 体 之 间

的 利 益 冲 突 也 日 益 凸 显。美 国 法 院 对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版

权 保 护 以 及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确 立 的 侵 权 认 定 规 则，对 我 国 相

关 司 法 实 践 和 体 育 赛 事 的 商 业 化 发 展 具 有 较 强 的 启 示 和

借 鉴 意 义。

６．１　我 国 应 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纳 入 著 作 权 法 作 品 的 保 护

范畴

目 前，学 界 对 体 育 赛 事 的 法 律 性 质 存 在 较 大 争 议，特

别 是２００１年 著 作 权 法 的 修 改 将 杂 技 纳 入 受 著 作 权 法 保 护

的 作 品 之 后，体 育 赛 事 是 否 也 能 和 杂 技 一 样 成 为 著 作 权 法

保 护 的 客 体，在 体 育 界 的 讨 论 一 直 没 有 停 歇。有 学 者 从 体

育 赛 事 的 概 念 出 发，比 对 著 作 权 法 中 作 品 的 定 义，认 为 体

育 赛 事 构 成 著 作 权 法 所 保 护 的 作 品［３］，也 有 的 得 出 了 相 反

结 论［１］；还 有 学 者 认 为，应 当 对 体 育 赛 事 运 动 员 给 予 类 似

著 作 权 法 表 演 者 的 保 护［２］。

作 为 判 例 法 国 家，美 国 第 二 巡 回 法 院 早 在１９９７年 的

ＮＢＡ诉 摩 托 罗 拉 案（Ｎａｔ’ｌ　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　Ａｓｓ’ｎ　ｖ．Ｍｏｔｏｒｏｌａ，

Ｉｎｃ．）中 即 以 判 例 法 的 形 式 确 立 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视 听 作 品

的 著 作 权 保 护 规 则。法 院 认 为，“与 比 赛 本 身 不 同，对 ＮＢＡ

赛 事 的 录 播 能 够 获 得 著 作 权 法 的 保 护”，属 于 由 声 音、影

像 或 二 者 共 同 构 成 的 视 听 作 品。美 国１９７６著 作 权 法 案 第

１０２条 对 著 作 权 的 客 体 做 了 一 般 规 定，列 举 了 文 字、音 乐、

戏 剧、绘 画、电 影、建 筑、视 听、录 音８种 类 型 的 作 品，并 未

直 接 包 含 体 育 赛 事。之 所 以 对 体 育 赛 事 著 作 权 保 护 对 象

存 在 争 议，是 因 为 体 育 赛 事 有 不 同 于 一 般 文 学、艺 术、科 学

领 域 作 品 的 属 性。体 育 赛 事 是 各 种 体 育 运 动 项 目 比 赛 的

总 称，是 指 按 统 一 的 规 则 要 求 组 织 实 施 的 运 动 员 个 体 或 团

队 之 间 的 竞 技 较 量。相 比 于 著 作 权 法 上 的 作 品 是 可 复 制

的 智 力 成 果，是 对 作 者 独 创 性 思 想 的 表 达 而 言，体 育 赛 事

的 主 要 目 的 不 在 于 表 达 而 在 于 竞 技，具 有 很 强 的 竞 争 性 和

技 能 性。

首 先，从 一 般 常 识 来 看，体 育 赛 事 的 整 个 过 程 并 不 属

于“创 作”，与 电 影 的 拍 摄、文 章 的 撰 写、戏 剧 的 表 演、音 乐

的 演 唱 等 相 比，体 育 赛 事 是 一 种 无 法 预 料 的 随 机 事 件，无

需 运 行 任 何 脚 本，而 且，与 一 般 作 品 是 为 了 向 他 人 表 达 艺

术 上 的 创 作 思 想 而 言，体 育 赛 事 的 目 的 不 在 于 表 达，而 在

于 获 得 竞 争 性 的 胜 利，与 著 作 权 法 文 学、艺 术、科 学 领 域 的

创 作 有 本 质 区 别。其 次，体 育 赛 事 不 符 合 作 品 的 独 创 性 要

求，体 育 赛 事 由 运 动 员 的 一 系 列 动 作 构 成，这 些 动 作 均 由

当 时 的 赛 事 情 况 随 机 而 定，运 动 员 对 其 不 存 在 事 先 的 创 造

性 构 思，而 且，基 于 体 育 赛 事 本 身 的 特 性，这 些 动 作 的 形 态

大 多 近 似，达 不 到 作 品 的 独 创 性 要 求。最 后，如 果 将 体 育

赛 事 视 为 作 品 保 护，将 会 严 重 阻 碍 体 育 赛 事 的 发 展，著 作

权 法 赋 予 作 者 对 其 作 品 传 播、使 用 的 排 他 性 控 制 权，譬 如，

一 旦 某 场 体 育 赛 事 成 为 作 品，他 人 未 经 许 可 不 得 对 其 进 行

“现 场 表 演”①。然 而，体 育 赛 事 中 同 类 比 赛 使 用 的 场 地、规

则 几 乎 是 相 同 的，赛 事 的 战 术、策 略 也 难 免 重 合，如 果 限 制

运 动 员 在 其 他 赛 事 中 对 相 关 动 作 的 再 现，可 能 会 使 同 类 赛

事 无 法 进 行。

不 少 学 者 在 探 讨 体 育 赛 事 传 播 的 著 作 权 保 护 问 题 时，

都 混 淆 了 体 育 赛 事 本 身 与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性 质，体 育 赛 事

本 身 并 非 作 品，不 受 著 作 权 法 保 护，而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基 于

其 独 创 性 以 及 可 复 制 性，可 以 纳 入 著 作 权 法 规 定 的 作 品 类

型。我 国 现 行 著 作 权 法 第 三 条 规 定 的 作 品 类 型 虽 不 包 含

体 育 赛 事 本 身，但 也 未 明 确 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视 为 著 作 权 法

上 的 作 品，即 使 是 该 条 第（九）项 所 述“法 律 行 政 法 规 规 定

的 其 他 作 品”的 兜 底 条 款，著 作 权 法 之 外 的 法 律 行 政 法 规

也 未 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纳 入 作 品 范 畴。我 国 是 成 文 法 国 家，

在 既 没 有 成 文 法 依 据 又 没 有 判 例 法 指 引 的 情 况 下，实 践 中

对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司 法 保 护 相 对 缺 失。相 对 于 体 育 赛 事

本 身，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摄 制 包 含 了 现 场 导 演 和 摄 影 师 的 创

造 性 劳 动，其 后 期 的 剪 辑、制 作 也 符 合 著 作 权 对 作 品 独 创

性 的 要 求。为 了 更 好 地 促 进 体 育 事 业 的 发 展，一 方 面，可

以 考 虑 增 加 著 作 权 法 作 品 的 种 类，将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纳 入 作

　　① 著 作 权 法 第 十 条 第（九）项 规 定 了 表 演 权，即 公 开 表 演 作

品，以 及 用 各 种 手 段 公 开 播 送 作 品 的 表 演 的 权 利。其 中，公 开 表

演 作 品 又 被 称 为“现 场 表 演”，是 以 人 的 动 作、声 音、表 情 再 现 作 品

的 行 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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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范 畴；另 一 方 面，可 以 考 虑 完 善 体 育 产 业 相 关 法 律 法 规，

为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的 著 作 权 保 护 提 供 可 引 用 的 法 律 依 据。

６．２　借 鉴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”标 准 和“整 体 情 形”标 准

联 邦 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Ｃａ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案 中 过 分 关 注 被

告 传 播 技 术 传 输 的 复 制 件 的 个 数、接 收 对 象 的 个 数、传 输

次 数 等，忽 略 了 该 案 中 广 播 电 视 节 目 被 传 播 的 广 泛 程 度，

正 是 由 于 这 种 重 技 术 的 判 决 模 式 导 致 了 实 践 中 利 用 技 术

规 避 侵 权 责 任 的 现 象。著 作 权 法 的 目 的 在 于 平 衡 利 益 促

进 作 品 的 创 作 和 传 播，平 衡 利 益 的 重 要 手 段 在 于 规 制 行 为

而 不 是 规 制 技 术。法 律 规 则 的 演 变 总 是 落 后 于 技 术 的 革

新，作 为 技 术 之 子 的 著 作 权 制 度 更 易 受 到 技 术 的 挑 战，进

入 云 计 算 时 代 以 后，意 味 着 新 媒 体 传 播 行 业 的 技 术 革 新 将

愈 发 频 繁，如 果 局 限 于 将 某 项 特 定 传 播 技 术 作 为 判 决 的 依

据，由 此 确 立 的 规 则 将 很 难 经 受 技 术 发 展 的 考 验。

从 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侵 权 认 定 的 逻 辑 来 看，法 院 认

为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新 媒 体 技 术 与 有 线 电 视 技 术 之 间 的 差 异，

并 不 会 影 响 对 Ａｅｒｅｏ公 司 行 为 的 定 性，在 两 者 传 播 作 品 的

行 为 特 点 和 整 体 效 果 完 全 相 同 的 情 况 下，如 果 仅 仅 因 为 行

为 使 用 的 技 术 手 段 不 同 就 赋 予 截 然 相 反 的 定 性，显 然 有 失

公 平。在 有 线 电 视 系 统 的 转 播 行 为 受 公 开 表 演 权 规 制 的

规 则 下，Ａｅｒｅｏ公 司 的 转 播 行 为 也 应 该 受 到 同 等 的 规 制。

目 前，我 国 已 经 出 现 许 多 广 播 电 视 媒 体、新 媒 体 之 间

的 著 作 权 纠 纷，随 着 三 网 融 合 的 推 进，体 育 赛 事 节 目 将 呈

现 跨 媒 体 传 播 的 趋 势，加 之 云 计 算 技 术 的 应 用，媒 体 融 合

的 趋 势 也 日 益 明 显。在 体 育 赛 事 节 目 著 作 权 纠 纷 的 审 判

实 践 中，应 借 鉴 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的“类 似 有 线 电 视”标 准

和“整 体 情 形”标 准，不 应 仅 局 限 于 新 型 传 播 媒 体 的 技 术 细

节，应 注 重 考 察 传 播 行 为 整 体 的 特 点 和 效 果，确 定 合 理 的

内 容 分 配 模 式，平 衡 赛 事 主 办 方、传 统 媒 体 与 新 媒 体 之 间

的 利 益，促 进 体 育 赛 事 行 业 持 续 良 性 发 展。

６．３　赛 事 节 目 出 口 美 国 时 应 考 察 和 运 用 美 国 著 作 权 规

则，实 现 利 益 最 大 化

随 着 我 国 综 合 国 力 的 提 升，尤 其 是２００８年 奥 运 会 以

后，我 国 在 举 办 大 型 国 际 赛 事 方 面 已 具 有 相 当 的 经 济 实 力

和 优 良 的 办 赛 环 境，加 之 我 国 广 阔 的 受 众 市 场 以 及 职 业 赛

事 市 场 化 机 制 的 不 断 完 善，跨 国 大 型 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正 逐

年 增 长，大 型 赛 事 节 目 的 出 口 许 可 也 日 益 增 多。考 虑 到

中、美 两 国 著 作 权 制 度 的 差 异，我 国 企 业 在 许 可 美 国 广 播

电 视 媒 体 以 及 新 媒 体 对 赛 事 节 目 的 转 播 时，不 仅 要 注 意 考

察 美 国 著 作 权 法 案 的 相 关 规 定，也 应 密 切 跟 踪 相 关 判 例 法

的 最 新 趋 势。

首 先，应 针 对 不 同 的 许 可 主 体 起 草 有 针 对 性 的 许 可 条

款，对 外 商 转 播 权 的 范 围 做 出 合 理 和 明 确 的 限 定。譬 如，

根 据Ａｅｒｅｏ案 美 国 联 邦 最 高 法 院 确 立 的 规 则，对 于 如Ａｅｒｅｏ

公 司 商 业 模 式 的 新 媒 体 转 播 商 也 应 取 得 许 可。此 外，对 传

统 广 播 电 视 媒 体 的 许 可 应 侧 重 考 察 公 开 表 演 的“公 共 场 所

条 款”，如 前 所 述，对 于 诸 如 酒 店、俱 乐 部、学 校 等 的 半 公 开

场 所 也 属 于 该 款 规 定 的 公 共 场 所，对 广 播 电 视 转 播 的 出 口

许 可 不 应 仅 局 限 于 广 播 电 视 公 司 的 实 况 转 播，也 可 扩 展 到

公 共 场 所 的 盈 利 性 播 放。其 次，应 注 意 细 分 广 播 电 视 转 播

以 及 新 媒 体 转 播 的 转 播 权 限，获 得 广 播 电 视 转 播 权 的 主 体

并 不 当 然 的 享 有 互 联 网 转 播 权，对 于 新 媒 体 的 转 播 可 细 分

到ＰＣ端、智 能 手 机 和 其 他 移 动 终 端 的 转 播，明 确 各 转 播 途

径 的 权 限 范 围。最 后，也 应 注 意 区 分 传 统 媒 体 和 新 媒 体 的

受 众 市 场，对 转 播 费 用 以 及 后 续 增 值 收 益 的 分 配 做 出 合 理

的 规 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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